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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某>>

店主行为是勒索

10月1日11时许，秦某在当地
亲戚的带领下，入住潞城市四季
金源商务酒店，办理了住房入住
手续后，他们陆续将车内物品搬
至房间，其中包括母亲的骨灰盒
和两个直径50厘米用菊花扎制的
小花环。店主白某父子发现后非
常生气。秦某表示不了解当地风
俗，向店主赔礼道歉，并提出退
房，不要住房押金600元，但店主
提出必须拿出10万元赔偿金，否
则不让离开，并且关闭了酒店门
口的停车电动门，将秦先生的3
台车辆堵在院内。

在多次道歉无果的情况下，

秦某报了警。民警了解事情经过后
称该事情属于民事纠纷，让找当地
政府协调解决。下午6点，酒店所在
地的瓦窑头村村干部出面协商，最
后协商结果是赔偿8万元。

但如此高额的赔偿金，秦某
无力支付，恳请店主能否给予让
步，但对方坚持不让。此时天色渐
黑，气温骤降，全家11口人包括小
孩子一直在马路边等着。直到夜
晚10点多，店主白某勉强答应让1
万元，提出必须支付7万元赔偿现
金，并要求必须有村干部在场见
证，他写出道歉书。无奈之下，秦
某答应了店主的要求，向当地亲
戚拼凑够了钱，才离开酒店。

秦某认为店主的行为是敲
诈勒索。

带骨灰盒住酒店，被迫赔7万

民俗专家>>

秦某行为欠妥，
但 7 万元赔偿不合理

85 岁高龄的山西省民俗
协会理事申双鱼老人对此
事件做了点评。他表示，按
照上党地区的民俗习惯，骨
灰盒一般是不允许带到公
共场所的，这一点陕西宝鸡
的客人做得不妥。如果要带
着骨灰盒进酒店，首先要和
酒店店主打个招呼说明，人
家同意你带进去你再带，人
家如果不同意就不能带进
去。从以上的事例中看出客
人在没打招呼说明的情况下
偷偷带进去显然做得不对。
店主象征性地要求赔点钱
也能说得下去，但是索要 10
万元赔偿我认为比较多，赔
7 万也是个不小的数字，显
然不合乎常理。 据搜狐网

□相关链接祖籍长治潞城市东邑乡的秦某，从陕西
省宝鸡市携全家老小三代一行11人驱车回到
阔别多年的家乡，欲安葬去世一年母亲的骨
灰。他将骨灰盒带到下榻的潞城市一酒店后
被店主发现，店主一度不让秦某车辆离开，并
提出10万元索赔，后经多方协商达成了7万元
的精神补偿。

骨灰从其法律性质看，为丧
失生命的人体物质形态，本质上
为身体权作为客体在死亡后的
延续权益，虽无经济价值，但对
于死者亲属来说是一种寄托哀
思，表达思念的方式，该特定物
包含了近亲属对亡故亲人的悼
念意愿。加之各地关于殡葬丧葬
的习俗不同，因此在骨灰的存放
方面也存在某些差异之处，但无
论怎样奉行入乡随俗，都必须遵
守国家的法律规定，《殡葬管理
条例》第五条明确规定了，在实
行火葬的地区，国家提倡以骨灰
寄存的方式以及其他不占或者
少占土地的方式处理骨灰。县级
人民政府和设区的市、自治州人
民政府应当制定实行火葬的具
体规划，将新建和改造殡仪馆、
火葬场、骨灰堂纳入城乡建设规
划和基本建设计划。

本着入土为安的原则，骨灰
应当妥善安放保存，现行法律虽
然没有针对骨灰的运输作出限

制或禁止性规定，但正因为其特
殊性质，作为非死者亲属的公众
第三人还是会对其有所忌讳，本
着遵守公序良俗的原则，在骨灰
进入非公共场所以前，还是应征
得管理人的同意。我国《民法总
则》第八条规定：“民事主体从事
民事活动，不得违反法律，不得违
背公序良俗。”本案中，酒店的管
理者享有知情权，男子在未征得
酒店管理人的同意下，私下将骨
灰盒带进酒店甚至准备设灵堂来
祭拜母亲，有些滥用私权利侵犯
公共利益之味道，毕竟这会导致
其他旅客在听闻此事后，会产生
不适心理并放弃入住，进而影响
酒店的正常经营管理及预期收
益。也就进一步会给酒店造成营
业损失，酒店作为法人，享有名
誉，因此，基于名誉权益受到损
害，可以要求男子停止侵害行为，
恢复酒店名誉，消除由此给酒店
带来的负面影响，并赔礼道歉，甚
至赔偿合理期限内因骨灰事件

造成的酒店所遭受的营业损失。
但是如果酒店想要精神损

失赔偿，是不会被支持的，根据
《关于确认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
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条
之规定，法人或其他组织以人格
权利遭受侵害为由，向人民法院
起诉请求赔偿精神损害的，人民
法院不予受理。因此，酒店无权
请求精神损害赔偿。

不过，即便是要求赔偿损
失，酒店借此事扣留男子出行车
辆不准其家人离开，并向男子主
张7万元赔偿款，甚至10万元赔
偿款，有过度维权之嫌，其行为
是否属于胁迫，甚至是刑事犯罪
敲诈勒索，需要结合其他证据进
一步判断，针对胁迫而言，根据

《民法总则》第一百五十一条之
规定，一方或者第三人以胁迫手
段，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
况下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受胁
迫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
裁机构予以撤销。因此，如果酒

店管理人的行为最终被认定为
民事胁迫，涉案男子可依法向人
民法院提起诉讼，以受到胁迫为
由要求撤销给予酒店的赔偿，并
要求返还其支付的赔偿款。如果
结合其他证据，酒店管理人的行
为最终被认定为以非法占有为
目的，采用威胁、要挟、恫吓等手
段，迫使被害人交出数额较大财
物的。那就符合敲诈勒索罪的构
成要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刑法》第二百七十四条之规定，
敲诈勒索公私财物，数额较大或
者多次敲诈勒索的，处三年以下
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
或者单处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
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
年以下有期徒刑；数额特别巨大
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
十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因此根据涉案数额，属于数额巨
大情形，酒店的管理人员可能会
被判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
徒刑。

酒店无权请求精神损害赔偿

点评律师：陈兆港
济南龙奥律师事务所主任

浙江台州临海的洪大爷有
一个独生子洪某。都说养儿防
老，但当老两口步入晚年，儿子
却不愿赡养了，父子俩还因为
赡养费打过官司。

2003年，洪大爷和老伴将
一间房作价5000元卖给邻居蔡
某，并确定了蔡某作为监护人，
蔡某要免费提供水和蔬菜并照
顾洪大爷夫妻俩的生活起居。
十几年来，蔡某一家信守承诺，
照应着老人的生活，一直到
2015年洪大爷夫妻相继离世。

解读：《民法总则》第33条
规定：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
的成年人，可以与其近亲属、其
他愿意担任监护人的个人或者
有关组织事先协商，以书面形
式确定自己的监护人。协商确
定的监护人在该成年人丧失或
者部分丧失民事行为能力时，
履行监护职责。成年监护与未
成年监护是民法监护制度的组
成部分，为保护成年人因其行
为能力可能发生障碍或丧失，
致其无法处理事务所设。允许
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
根据本人意愿确定自己的监护
人，赋予当事人更充分的选择
权利，既是对当事人的尊重和
保护，也有利于维护社会秩序。

据《浙江法制报》

保险公司：

司机私下从事滴滴营运

保险公司认为，涉案车辆投
保的是非营业性质车险，而事发
时该车是在从事营运行为。肖先
生改变了车辆使用性质导致危
险程度增加，没有向保险公司履
行通知义务，且营运中发生的保
险事故不属于非运营商业险的
保险范围，故保险公司无须承担
赔偿商业险部分的保险金责任，
只在交强险财产损失赔偿限额
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

法院：

只支持交强险赔偿

法院认为，保险费与车辆的
危险程度是对价关系，自用车辆
风险小则保费低，营运车辆风险

大则保费高。肖先生在事发前一
年开通网约车服务，有收费的意
图和事实，符合车辆营运的特
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
法》第五十二条“在合同有效期
内，保险标的的危险程度显著增
加的，被保险人应当按照合同约
定及时通知保险人，保险人可以
按照合同约定增加保险费或者
解除合同。被保险人未履行前款
规定的通知义务的，因保险标的
的危险程度显著增加而发生的
保险事故，保险人不承担赔偿保

险金的责任”的规定，订立合同
时或订立合同后，肖先生应如实
告知车辆的营运情况，保险公司
有权调整保费或解除合同。肖先
生未能履行以上通知义务，且营
运行为导致危险程度增加，保险
公司主张免赔的理由成立。法院
遂作出一审判决，判令保险公司
在交强险财产损失赔偿限额范
围内赔付肖先生2000元，驳回肖
先生其他的诉讼请求。日前，该
判决已生效。

据《南方都市报》

滴滴车主遇事故，保险公司只理赔交强险
30多岁的肖先生在广东省东莞市长安镇一家企业工作。肖先

生说，他驾驶私家车回厂，为避让其他车辆造成交通事故，车子严
重受损、车上同事受轻伤，手机屏幕损坏，厂方围墙及保安室严重
受损。交警部门认定肖先生负事故的全部责任。2017年2月，肖先生
向东莞市第二人民法院状告保险公司，要求赔偿其损失79398元。

驾驶人应注意两种情况

1 . 全保≠全赔。一般而言，
民众认可的“全保”是指包括交
强险、车辆损失险、商业第三者
险及车上人员责任险等几个险
种，另外，还可以附加盗抢险、
玻璃险、划痕险等。“全保”亦不
等于“全赔”，也就是并不是所
有的事故损失都可以获得保险
公司的赔付。具体的赔偿范围、
免责事项、免责情形等，合同条

款或法律法规都有相应约定或
规定。

2 . 提供“网约车”服务=“营
运”。目前大量私家车司机加入
滴滴等平台的网约车服务，实
质上将该车的“家用”性质悄然
改为了“营运”，但又未能按营
运车辆购买保险。一旦发生交
通事故，乘客和车主都可能面
临被保险公司拒绝赔付的风
险，相应的损失是难以得到保
障的。

养老可“择人”

未成年人遭性侵，
18 岁后仍可追偿

刘某与马某都是二婚，马
某与前夫有个女儿小美（化
名），今年10周岁，跟着马某和
刘某一同生活。去年初，马某
回娘家探望老人，并在娘家居
住了一段时间。刘某和继女小
美一起生活期间，刘某伸出了

“魔爪”，让小美到卧室与他同
睡，然后将女孩强奸。

解读：现实中，有些未成
年人遭受侵害后不敢报警，或
者因为种种其他原因放弃起
诉侵害人。《民法总则》实施
后，受害人可以在成年以后

“秋后算账”。《民法总则》第
191条规定：未成年人遭受性
侵害的损害赔偿请求权的诉
讼时效期，自受害人年满十八
周岁之日起计算。

未成年人无性权利意识
或性权利意识有限，遭受性侵
害后可能因心智不成熟害怕
或羞于告知其法定代理人；且
由于性侵害的隐蔽性，其法定
代理人可能不能及时发现侵害
事实，本条规定对于未成年人
就性侵害损害赔偿权设置特别
的诉讼时效起算点，有助于未
成年人成年后充分行使自身权
利，保护自身合法权益。

据《法制晚报》

■身边案例

酒店>>

我们对这事太忌讳了

酒店店主白某的儿子说，
当地人都知道骨灰盒一般都
是放在坟头，支个小棚子，酒
店公共场所，骨灰盒肯定是不
能进酒店房间的。骨灰盒放在
了房间的床上，以后的客人就
没法睡觉了，秦某的行为影响
了他们做生意。事发当时围了
那么多本地人，10万元是他们
的精神损失费。

白某认为秦某的行为不
是钱的问题，所以才让他写下
道歉书，如果道歉没有诚意，
即使赔偿了也感觉很不公平。

据黄河新闻网长治频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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